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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7        证券简称：双飞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飞股份”）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浙江双飞

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1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关注函内容如下： 

2020 年 12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称，鉴

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已

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经双方

事前沟通和协商，信永中和不再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拟改聘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此前，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聘请信永中会计师为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 

1.公告显示，前次董事会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时，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

董事均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在 2019 年度审计工作中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职

业准则完成了审计工作，同意续聘。请你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就本次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核实，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本次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 

2.请补充披露信永中和会计师关于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陈述意见，与公

司的沟通情况以及是否做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 

3.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 年 1 月 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以上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就关注函问题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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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复如下： 

问题 1 

公告显示，前次董事会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时，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

董事均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在 2019 年度审计工作中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职

业准则完成了审计工作，同意续聘。请你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就本次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核实，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本次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 

【回复】 

1、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情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从

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其在执业期间均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

虑：（1）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从公司 2011 年股改起已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长达 9 年，服务年限较长，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有助于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

性与客观性；（2）由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委派的项目组为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济南分所团队，所在地为山东省济南市，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影响下，

存在跨省审计带来的疫情风险，不利于公司年报审计工作顺利地完成。2020 年

11 月公司主动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就疫情对审计工作的影响进行沟通并初

步提出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意向。在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沟通过程中，其提

出可更换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团队，公司对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杭州分所团队，公司未接触和了解过，重新去考察需要更多的时间成本。此时，

公司已在收购金华市双飞程凯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过程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总所团队进行审计，在审计

过程中公司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总所团队经验较丰富、专业能力较强，且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总部委派的项目团队所在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2019 年度综合评价前 100 家会计师事务所信

息》显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综合实力位列全国内资所第一。另外，公司通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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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中注协网站相关信息，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杭州分所无论从业人员数量或注

册会计师数量均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杭州总部差异较大。最终，公司决定委托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进行年度审计工作。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表示尊重公司的选择，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出具了《关于<关于更换

会计事务所的说明>的回函》。审计机构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能够规避跨省审计带来的疫情风险且拟聘任会计师具有专业胜任能

力。公司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友好协商之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同意不

再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改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的审计机构。 

2、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 

经查询了解相关公开信息，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发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3、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1983 年 12 月，前身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1992

年首批获得证券相关业务审计资格；1998 年脱钩改制成为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2011 年转制成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0 年 12 月成为首

批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注

册会计师法定业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H 股企业审计业务、中央企业审计入围

机构、金融相关审计业务、从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

务、IT 审计业务、税务代理及咨询、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

注册事务所、英国财务汇报局（FRC）注册事务所等相关业务资质。 

截至 2019 年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业人员 5,603 人，其中注册会计

师 1,606 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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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项目组成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主要成

员信息如下：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从业经历 
证券服务业

务从业年限 

项目合伙人 叶喜撑 注册会计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会

计师助理，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从

事证券业务 19 年，至今为多家拟上市

公司提供过 IPO 审计和多家上市公司

提供过年报审计、重大资产重组等证券

业务服务，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19 

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 
张帅益 注册会计师 

2009 年至 2016 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相关工作；2016 年起至今，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复核工作。 

11 

拟签字注册会

计师 

叶喜撑 注册会计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会

计师助理，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从

事证券业务 19 年，至今为多家拟上市

公司提供过 IPO 审计和多家上市公司

提供过年报审计、重大资产重组等证券

业务服务，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19 

张琳 注册会计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从事证券

业务 12 年，至今为多家拟上市公司提

供过 IPO 审计和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年报审计、重大资产重组等证券业务服

务，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12 

4、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召开2020年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审计委员会委员与公司管理层以

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专项沟通，通过对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

行专业判断，认为双飞股份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属实，无其他原因或者事项导

致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且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

能力。 

5、独立董事的意见 

关于双飞股份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独立董事已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收到关注函后，公司独立董事再次

与公司管理层、公司审计委员会以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同时审阅了

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函、确认函等相关资料，经以上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双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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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属实，无其他原因或者事项导致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且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 

问题 2 

请补充披露信永中和会计师关于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陈述意见，与公司

的沟通情况以及是否做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 

【回复】 

公司在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友好协商之后，将关于变更会计事务所原因

及事项以函件形式发送至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回函：

“经审慎考虑，本所尊重贵公司关于变更 2020 年度的审计机构的动议”。 

本公司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与

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规定，向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确认函》，确认拟聘请其执行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并允许其与前任

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审计准

则和其内部执业规程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工作、项目尽职

调查和立项工作，未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变更承接的情形。 

问题 3 

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7 日 


